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一校區預備研究生錄取名額與申請資格彙整表 

項

次 
校區 系所 

錄取

名額
申請資格 標準及程序 

1 第一校區 營建工程系碩士班 不限 在校歷年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全

班人數前 60%(含)以內。 

一、由系辦審查學生資格，並經系主任審核。 

二、審核通過名單列入系務會議報告案。 

2 第一校區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碩士班 不限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全班人

數前 60%(含)以內。 

由系辦審查學生資格，並經系主任審核。 

3 第一校區 機電工程系碩士班 25 一、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全

班人數前 50%(含)以內。 

二、操行成績 80 分(含)以上。 

申請表審核，符合申請資格即擇優錄取。 

4 第一校區 工業設計系碩士班 不限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分數為全班前

70%(含)以內。 

一、由系辦審查學生資格，並經系主任審核。 

二、審核通過名單列入系務會議報告案。 

5 第一校區 電機工程系智慧自動化系統碩士

班 

不限 本校大學部(含進修部)學生，在校學

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全班人數前

75%(含)以內，或參加與本班相關領

域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專題競賽得獎，

或優良事蹟經審查認可者。 

符合申請資格者填具申請表，並檢附歷年成績

表及相關資料，於規定期限內向本班申請。 

6 第一校區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碩士班 不限 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全班人

數前 60%(含)以內。 

經系招生甄選小組會議審查後決定錄取名單。 

7 第一校區 電子工程系碩士班 不限 操行成績平均75分以上者且有優異

表現者。 

經系考選小組會議審查後決定錄取名單。 

8 第一校區 科技法律研究所 不限 各系大學部學生入學後，修業成績優

良者（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全

班人數前 50%(含)以內），四年制學

生於三年級下學期結束後，向本所提

出申請。 

錄取與否由本所所務會議開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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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一校區 國際管理碩士學位學程 不限 一、有意報考國際管理碩士學位學

程者。 

二、具英語能力證明或成就之各項

資料。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讀學、碩士一貫學位辦法

辦理。 

二、符合資格者填寫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資料

向系所提出，擇優錄取。 

10 第一校區 創業管理碩士學位學程 不限 一、證明自己能力或成就之各項資

料影本。 

二、誠徵有理想、具熱情、愛分享的

有志青年。 

三、四年制學生於三年級下學期結

束後，向本學程提出申請。 

甄選過程由本學程學程委員組成審查小組負責

甄選事宜。 

11 第一校區 運籌管理系碩士班 10 各系大學部學生入學後，修業成績優

良者（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全

班人數前 60%(含)以內）或本系專任

教師推薦。 

若申請人數超過錄取名額，擇優錄取。 

12 第一校區 運籌管理系商務經營管理碩士班 10 各系大學部學生入學後，修業成績優

良者（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全

班人數前 60%(含)以內）或本系專任

教師推薦。 

若申請人數超過錄取名額，擇優錄取。 

13 第一校區 資訊管理系碩士班 10 申請之日前歷年學業成績平均在 75

分以上或歷年名次在該系該年級學

生數前百分之五十以內或具體優良

事蹟者並經由本校專任教師推薦者。

備審資料：歷年成績單及歷年系名次排名(含百

分比)正本乙份。 

甄選程序及標準： 

依學業成績排序按招收名額錄取，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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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一校區 資訊管理系電子商務碩士班 10 申請之日前歷年學業成績平均在 75

分以上或歷年名次在該系該年級學

生數前百分之五十以內或具體優良

事蹟者並經由本校專任教師推薦者。

備審資料：歷年成績單及歷年系名次排名(含百

分比)正本乙份。 

甄選程序及標準： 

依學業成績排序按招收名額錄取，額滿為止。 

15 第一校區 行銷與流通管理系碩士班 10 歷年學業成績名次在全系該年級學

生數前 50%以內或具體優良事蹟。 

一、錄取方式：依資料審查或面談成績決定。 

二、其他規定：若申請人數超過錄取名額，將

召開系務會議決定。 

16 第一校區 風險管理與保險系碩士班 10 前五學期學業成績於全班排名

50%(含)以內者。 

一、依據本校學生「修讀學、碩士一貫學位辦

法」辦理。 

二、由系辦審查學生資格，並經系主任審核。 

三、若申請人數超過錄取名額，擇優錄取。 

17 第一校區 金融系碩士班  20 大學部學生，歷年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者。 

於本校規定期限前，向本系提出申請並經系招

生甄選會議甄選通過後，得為預備研究生。 

18 第一校區 財務管理系碩士班 20 大學部學生入學後，凡前五學期學業

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皆可提出申請。

本系預備研究生招收採書面審查方式進行，學

生必須檢附歷年成績單備審。若申請人數大於

招收名額，則另通知學生參加面試，依面試成

績高低決定錄取名單。 

19 第一校區 應用英語系口筆譯碩士班 不限 一、學業成績:歷年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者。 

二、操行成績:前一學期操行成績

80 分(含)以上。 

符合申請資格者填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資料

提出申請，擇優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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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第一校區 應用英語系應用語言學與英語教

學碩士班 

不限 一、學業成績:歷年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者。 

二、操行成績:前一學期操行成績

80 分(含)以上。 

符合申請資格者填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資料

提出申請，擇優錄取。 

21 第一校區 應用日語系碩士班 不限 一、學業成績：歷年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者。 

二、操行成績：前一學期操行成績

80 分(含)以上。 

符合申請資格者填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資料

提出申請，擇優錄取。 

22 第一校區 應用德語系碩士班 不限 一、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名次在全

班人數前 50%以內。 

二、通過德語 B1 或同等級語言檢定

考試。 

擇優錄取。 

 


